
 

 

四張犁國中113年教育會考注意事項 

會考日期：5/18(六)、5/19(日) 

考場位置：新民高中（地址：臺中市北區健行111號） 

以下考場指「新民高中」，試場指「考試教室」 

1. 5/17(五)15:00－17:00開放參觀考場，但不可進入試場教室。 

2. 服裝規定：一律穿著學校制服或運動服，不開放班服。 

（建議佩戴口罩，休息區與教室皆開放冷氣，建議穿學校外套禦寒） 

3. 交通規定： 

 到校時間 抵達考場時間 返校時間 

學校 

交通專車 

07:00 

07:10發車 

逾時不候 

07:30 
5/18(六)16:55 

5/19(日)12:55 

自行前往 (無須到校) 07:30前 與家長先行約定 

(1)本校統一由新民高中健行路大門進入考場。易雍塞路段：金龍街、錦

中街、崇德路口及金龍街、健行路口，請自行前往之考生斟酌時間，

切勿遲到。 

(2)搭乘專車同學，一律專車往返，嚴禁脫隊擅自行動。無故脫隊行動者，

返校後依校規處置，車內禁用手機。 

4. 休息區位置：地圖請參照附圖(一) 

(1)考生休息區：新民高中綜合大樓7樓(圖書館)，不開放陪考家長進入。 

A.考生進入休息區後，入場後請親自向導師報到、點名。 

B.如入場後須暫時離場，請務必向在場老師報備行蹤，切勿自行離場。 

C.如家長有事找學生，請家長於考生休息區外暫候，由師長帶領學生

至 走廊會合，避免入內。 

D.週五未參觀試場同學，可利用第一節考試前，結伴前往試場，提早

掌握試場路線。(准考證倒數第3、4碼為試場教室編號) 

(2)家長休息區：新民高中綜合大樓大禮堂，考區將安排專人諮詢服務，

並請遵守考場指示，共同維護秩序及整潔，提供考生良好應試環境。 

A. 因為人潮眾多，建議陪考家長佩戴口罩。 

B. 如需進入醫護站，請務必佩戴口罩。 

★若家長欲全程陪同本校考生應考，考生不與團隊行動者，由家長事前向

導師申請，以利導師掌控該班同學動向。 



 

 

5. 突發傷病應考服務： 

考生若有調整至備用試場或醫療場所應試需求，得依據國中教育會考簡

章「突發傷病(懷孕考生)應考服務」一節，自4月12日起至考前一日17:00前，

向考區試務會提出申請。經考區試務會審查通過後，始得提供應考服務。 

(1)申請時請檢附中投考區 113 年國中教育會考突發傷病及懷孕考生應考服

務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衛生福利部認定之醫學中心、區域醫院或

地區醫院醫療診斷證明正本或孕婦健康手冊），請繳回註冊組辦理 

(2)前列證明文件若因緊急事故（如考試當天早上發生意外）無法及時取

得，須於考後2日內補件予考場，由考場再轉交予中投考區試務會。 

6. 會考期間安全須知： 

(1)會考期間視同正式上課，請考生團體行動，並遵守校規。如有違反校

規或其他相關規定，或有損校譽，將依規定嚴懲，絕不寬貸！ 

(2)以下為考場提醒事項，請考生務必遵守： 

A.為避免發生意外事故，請勿在走廊奔跑、攀爬圍牆、相互推擠、言

行不當等舉動，確保自身安危無虞。如遇他人尋釁，請保持冷靜並

尋求鄰近本校或他校師長協助。 

B.移動時，請全程保持安靜、不推不擠不打鬧，避免干擾鄰近考場及

休息區域，影響其他考生準備或作答。 

C.考試期間及結束後，請確保個人(1)私人用品(2)應考用品(3)身分證件

等物品已帶離休息區或考場。建議裝在背包或袋中，以利隨身攜帶、

避免遺漏，離場後盡速回到休息區或前往試場教室，切勿中途逗留、

閒晃。 

D.因現場人數眾多，兼之地理環境不熟悉，考生若要離開團隊行動，

請結伴同行並告知導師自身去處，切勿隨意行動或離開考場區域，

以免耽誤考試時間或遇其他危險、意外。 

E.兩日全程（含車程）禁用手機，使用規範如同在校，若要使用手機

須先徵得教師同意。 

(3)用餐規範： 

A.用餐前務必洗手，用餐時請維持用餐秩序，切勿聚眾聊天、胡亂走

動或站在走道、座位旁，阻礙他人行動。 

B.用餐完畢後，請依照現場老師指示處理垃圾、廚餘及回收工作。 

C.未訂便當者，請自行準備，或由家長親送至新民高中，嚴禁學生至

校外用餐、訂購外食。 

★若考試當天中午由家長送餐或親子一同用餐，請同學務必向導師報告動

向，並留意考試時間，以免喪失自身權益。 



 

 

7. 會考日出門前務必檢查准考證、2B 鉛筆、橡皮擦、黑色墨水原子筆、修    

正液(帶)、三角板、直尺、圓規、透明墊板(不得有任何記號)，文具可放

在透明筆袋中，亦可多準備一份應試文具，以備不時之需(不得在場內向

他人借用)， 個人若有特殊需求，請攜帶個人藥品。 

8. 測驗時，請自行攜帶手錶以留意作答時間，若是電子錶應解除響鈴功能，

不可以帶行動電話、智慧型手錶、智慧型手環等。因考場冷氣開放，可

斟酌攜帶學校外套；不得帶水進入考場，特殊情況需徵求監考老師同意。 

9. 離開試場記得將准考證及筆袋一併帶出，不要遺留在試場內。 

10. 若需補辦准考證者，攜帶與原准考證相同之2吋照片一張及身份證或健保

卡，至綜合大樓7樓服務處找教務處師長，一同至試務中心補辦准考證。 

11. 考試當天若有發生任何問題，請洽詢導師或其他校內教師。 

附圖(一) 

 



 

 

12.會考兩日行程時間表：請詳閱准考證 

 5月18日（星期六） 5月19日（星期日） 

上 

午 

7:00前 到校 7:00前 到校 

7:10 專車準時發車 7:10 專車準時發車 

🕭8:20 - 8:30 考試說明 🕭8:20 - 8:30 考試說明 

🕭8:30 - 🕭9:40 

（70分鐘） 
社會 

🕭8:30 - 🕭9:40 

（70分鐘） 
自然 

9:40 - 10:20 休息 9:40 - 10:20 休息 

🕭10:20 - 10:30 考試說明 🕭10:20 - 10:30 考試說明 

🕭10:30 - 🕭11:50 

（80分鐘） 
數學 

🕭10:30 - 🕭11:30 

（60分鐘） 

英語 

（閱讀） 

中 

午 

11:50 - 12:30 用餐 11：30~12：00 休息 

12:30 - 13:00 午休 🕭12:00 - 12:05 考試說明 

下 

午 

🕭13:40 - 13:50 考試說明 
🕭12:05- 🕭12:30

（25分鐘） 

英語 

（聽力） 

🕭13:50 - 🕭15:00 

（70分鐘） 
國文  

15:00 - 15:40 休息  

🕭15:40 - 15:50 考試說明  

🕭15:50 - 🕭16:40 

（50分鐘） 
寫作測驗 

 

🕭 表示鐘響 

 

祝各位同學 金榜題名 

 
                                         四張犁國中敬啟 113.05.16 


